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助聽器補助辦法

~ 緣由~

    助聽器在聽障族群的學習及生活過程中，是非常重要而不可或缺的。但助聽器所費不貲，使得一般收入的家庭不甚負荷。在身心障礙者醫療及輔助器具費用補助辦法中，對聽障族群助聽器補助，雖有明訂，但補助年限依年齡、縣市而有不同(三年、一年半或一年)，常有聽損學生助聽器損壞卻無法再向政府申請補助，或聽力損失在25~55分貝之間的聽損者，也無法獲得政府補助之案例；為此本會特擬訂助聽器補助辦法，以協助無經濟能力之高中職以下的聽損學生，使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，能更加順利。
一、申請資格

1.高中職以下(含)之學生。
2.以本會學生或家長會成員為優先補助者。
3.聽力損失程度介於輕度至重度之間(即優耳25分貝以上者)，且經醫師或聽力師評估後適合配戴助聽器者或需更換助聽器者。
4.申請者需至與本會簽署合作之醫院選配助聽器。
二、繳交資料
    1.申請表。
    2.最近一次獲政府補助之證明。
    3.身心障礙手冊、身分證、低收入戶卡正反面影本(若無則免)。
    4.學生證明、聽力圖。

三、補助金額
	        家庭資格 金額
	低收入戶
	一般戶
	備註

	不在政府補助期限內
	14,000元
	7,000元
	無法再向

政府申請補助

	在政府補助期限內
	6,000元
	3,000元
	可憑助聽器收據，
另向政府申請補助


※補助金額以單只為標準。
四、注意事項

1.本補助限三年申請一次。

2.本會將依據申請者向政府申請補助之年限審核，並決定補助之金額。
3.獲本會補助者，於1個月內持本會補助證明單，至本會簽署合作之醫院選配助聽器，若超過期限，則失去補助資格。
4.補助費用由本會直接轉至與本會簽署合作之醫院。
說明：

關於補助金額內容說明--

政府部門助聽器一次補助3年為期限，未滿3年期間助聽器壞損或自行要更換之原因，此並不在政府補助條件中並因為滿補助期限，故政府無法提供補助，此狀況本會補助為14,000及7,000(單耳)。

若補助期限滿後，政府單位有發出通知可以繼續申請，家長除可申請政府補助外，基金會也可以給予6,000及3,000(單耳)金額的補助，但需檢附政府補助通知證明。
